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离岸创新中心认定
申报办事指南

一、政策依据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加快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打造高精尖产业主阵地的若干意见》。
二、申报事项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离岸创新中心认定。
三、申报条件
申报离岸创新中心的单位在亦庄新城注册、纳税、入统，具备独立法人资格，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主营业务应符合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和大健康、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等经开区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根据离岸创新中心性质，经开区认定的离岸创新中心包括海外研发机构（平台）和海外孵化中心两种类型。具体申报条件如下：
（一）申报离岸创新中心—海外研发机构（平台）
1.申报单位在海外发起设立、联合设立、收购兼并海外研发机构，且已完成注册成立或收购兼并程序。或者申报单位已与海外企业、高校院所签订正式合作协议，明确共建产学研合作平台，且平台已挂牌运行。海外研发机构（平台）注册成立1年（含）以上。
2.海外研发机构（平台）应以技术研发、成果转移转化、人才培养为核心，不直接从事市场化的产品生产。
3.海外研发机构（平台）应有一定的场地面积和研发人员，研发人员占职工总人数应有一定的比例。
4.海外研发机构（平台）应有明确的研发领域和必要的仪器设备，当年有一定的研发投入和实质性开展的研发项目。
5.三年内获得至少1个国际发明专利。
6.承诺海外研发成果根据其成熟情况，引入经开区落地转化。
（二）申报离岸创新中心—海外孵化中心
1.申报单位在海外发起设立、联合设立海外孵化中心，或合作委托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机构运营海外孵化中心，已完成注册成立或合作委托程序。孵化中心运营主体注册成立1年（含）以上。
2.海外孵化中心场地面积应在1000平方米（含）以上，在孵企业不少于20家。
3.海外孵化中心应有一支具有孵化服务、国际技术转移服务经验的运营管理团队。
4.海外孵化中心应具备完善的运营管理体系和必要的运营经费，确保可持续发展。
5.承诺海外孵化成果根据其成熟情况，引入经开区落地转化。
四、申报材料及要求
（一）海外研发机构（平台）
1.《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离岸创新中心---海外研发机构（平台）申报书》；
2.申报单位营业执照，海外并购合同或直接投资设立海外研发机构的决策文件等证明或者申报单位与海外企业、高校院所等签订的共建海外产学研合作平台的有关合作协议；
3.海外研发机构注册登记材料、场地面积证明材料、最终控制方证明（股权证明等）；
4.海外研发机构2022年1-9月研发投入证明；
5.海外研发机构的有关照片（3-5张，外景+内景，反映场地、设施设备等条件）；
6.近三年获得国际发明专利证明（2020年-2022年）；
7.海外研发成果引入经开区落地转化的证明材料；
8.其他材料（自行提供）。
（二）海外孵化中心
1.《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离岸创新中心---海外孵化中心申报书》；
2.申报单位营业执照或者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登记证书等，海外创新孵化中心注册登记材料，股权证明或与海外机构合作的证明材料，包括与海外科技管理机构、大学、科研机构、创新企业和行业组织等的合作协议或者合作备忘录等；
3.海外创新孵化中心运营场地购买或租用合同（协议），场地面积证明材料，在孵企业数量证明材料；
4.运营管理团队的聘请、服务协议等；
5.申报单位建设海外创新孵化中心资金投入清单及资 金汇出证明；
6.海外创新孵化中心的有关照片（3-5张，外景+内景，反映场地、设施设备等条件）；
7.海外孵化成果引入经开区落地转化的证明材料；
8.其他材料（自行提供）。
五、项目评选
[bookmark: _GoBack]经开区科技创新局负责对所收到的申报材料进行统一评选。对审议通过的申报单位纳入“离岸创新中心”规范管理，并推荐参加北京市科委组织的“国（境）外设立孵化平台及国（境）外设立研发中心”评选。
六、收费标准
不收费
七、特别说明
无

4

